沂源县大数据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涉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等辅助工作。

	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大数据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38号）第五条第六项政务公开科的职能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政务公开科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王榕

	
	办公电话
	0533-3228369

	服务能力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依托政府网站的依申请公开系统承办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工作，由县大数据中心负责接受和办理相关线下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是
	收费标准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含10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30件（含30件）的部分：100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部分：以10件为一档，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100元/件。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页以下（含30页）的，不收费。

（二）31—100页（含100页）的部分：10元/页。

（三）101—200页（含200页）的部分：20元/页。

（四）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

	收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179号）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服务内容

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需要，可能通过相应方式对申请人身份进行核对。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信息。 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县大数据中心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办理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能够当场答复的，予以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确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时间不超过20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县大数据中心依申请提供信息时，根据职能范围和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二）办理要求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机关申请获取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
四、所需材料

《沂源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身份证明
五、工作流程（服务流程）

（一）申请

1、书面提交申请。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应当书面填写《沂源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可以从沂源县政府网站下载、打印，复制有效。

申请人对申请获取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尽、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确定信息内容的提示。

本机关在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三楼县大数据中心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点，申请人可到现场当面提交申请。也可通过信函方式寄送《申请表》，来信请寄送至沂源县振兴路61号，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收，寄送时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沂源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为：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具体业务受理部门为沂源县大数据中心。　　

办公地址：沂源县振兴路61号

邮政编码：256100

办公时间：8：30-12：00 13：30-17：00（工作日）

联系电话：0533-3228369

2、通过政府网站提交申请。县政府网站（www.yiyuan.gov.cn)开通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网上提交渠道，受理向本机关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3、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本机关不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二）受理
本机关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需要，可能会通过相应方式对申请人身份进行核对。

　　本机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信息。

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本机关办理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能够当场答复的，将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确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时间不超过20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应当征求第三方的意见，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期限内。

本机关根据掌握该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三）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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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地点
    县政府办公室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和申请受理机构为：县大数据中心。

　　办公地址：沂源县振兴路61号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8:30-12:00 

13:30-17:00（工作日）

    办理时限：能够当场答复的，将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确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答复时间不超过20个工作日，并告知申请人。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收费标准：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的费用。信息处理费可以按件计收，也可以按量计收，均按照超额累进方式计算收费金额。行政机关对每件申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其中一种标准，但不得同时按照两种标准重复计算。

按件计收适用于所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决定类型。申请人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包含多项内容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以合理的最小单位拆分计算件数。

按件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0件以下（含10件）的，不收费。

（二）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11—30件（含30件）的部分：100元/件。

（三）同一申请人一个自然月内累计申请31件以上的部分：以10件为一档，每增加一档，收费标准提高100元/件。

按量计收适用于申请人要求以提供纸质件、发送电子邮件、复制电子数据等方式获取政府信息的情形。相关政府信息已经主动对外公开，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告知申请人获取方式、途径等的，不适用按量计收。按量计收以单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单位分别计算页数（A4及以下幅面纸张的单面为1页），对同一申请人提交的多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累加计算页数。

按量计收执行下列收费标准：

（一）30页以下（含30页）的，不收费。

（二）31—100页（含100页）的部分：10元/页。

（三）101—200页（含200页）的部分：20元/页。

（四）201页以上的部分：40元/页。

具体标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179号）有关规定执行。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 沂源县大数据中心

联系方式：0533-3228369

沂源县大数据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直接服务）

	事项内容
	承担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的推进、指导、协调、监督等辅助工作；承担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等辅助工作，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全过程公开，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共沂源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沂源县大数据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源机编[2021]38号）第五条第六项政务公开科的职能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政务公开科

	
	配合科室
	综合科

	其他配合部门
	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县直各有关单位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李化安

	
	办公电话
	0533-3228369

	服务能力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依托政府网站不断深化政务公开，在政务服务中心和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置政务公开专区，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和公开形式，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达权。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备  注
	


政务公开工作
